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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以中国郑州市北龙湖某农用地变更为的建设用地为调查对象，结合中国技术规范导则，对其进行了土壤污染

状况的第一阶段的调查。通过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以及土壤 XRF 和 PID 快速检测等方法对地块及其周边开展了调

查研究，梳理分析了地块内及其周边区域的环境敏感目标和环境影响因素。经分析，认为地块当前和历史上受到污染的可能

性较低，地块土壤环境状况可以满足二类居住用地要求，可以进行下一步开发。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construction land changed from agricultural land in Beilong Lake, Zhengzhou City, China as the 
object	of	investigation,	and	carries	out	the	first-stage	investigation	of	soil	pollution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guidelines	of	China.	Through	data	collection,	on-site	survey,	personnel	interviews,	and	soil	XRF	and	PID	rapid	detection	methods,	
the	plot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were	investigated	and	researched,	and	the	environmentally	sensitive	targets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factors	in	the	plot	and	its	surrounding	areas	were	sorted	out	and	analyzed.	After	analysis,	it	is	believed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current	and	historical	pollution	of	the	plot	is	low,	and	the	soi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of	the	plot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second-class residential land, and the next development can be carried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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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郑州市城镇化进行与产业结构深入推进，

土地资源配置问题越发突出。将农用地变更为建设用地，可

以有效拓展城市发展空间，提升土地利用率，而相关法律和

行业规范 [1,2] 要求用途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

地的，应当进行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本研究以郑州市北龙湖某地块为例，对其土壤污染状况

进行第一阶段的调查。通过对地块现状及历史资料收集与分

析、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为主要调查方式，并辅以现场快速

检测，依据 HJ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

术导则》[3] 等相关行业技术规范和标准，对地块土壤污染状

况进行评估，判断地块环境状况是否可以接受，为地块后续

科学开发提供依据。

2 地块概况
调查地块位于郑州市北龙湖北部，占地约 56924 m2，地

块内历史上主要为鱼塘、果园等农业用地，地块周边 1 公里

范围内历史上工业企业主要为某动车组运用所、某奶牛场和

某彩条布厂等，地下主要为素土、粉砂、粉土、细砂、粉质

黏土。根据最新用地规划，该地块规划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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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料收集
资料收集是第一阶段调查非常重要的内容，应涵盖地块

所在的区域性资料、地块生产历史资料、地块土壤和地下水

环境检测等 3 个方面 [4]。此次调查收集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四

类：一是地块所在区域的自然和社会信息，主要包括气象水

文、地形地貌、土壤、水文地质等自然信息和行政区概况、

经济社会、人口情况等社会信息；二是有关政府文件（含公

告），主要包括郑州市环境质量状况公报、2021 年 12 月份

郑州市内 10 条河流水质排名情况的报告、2020 年郑州市水

资源公报、郑州市城市建设用地批复等；三是地块利用变迁

资料，主要包括地块卫星影像图、地类图及地类表、地块分

村图、批次图、宗地图、地块街坊控制详细规划、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等；四是地块环境资料，主要包括地块工程地质

勘察报告等。

本次收集的相关资料较为完整，可形成链条，各资料来

源多为政府官方发布或认可的信息，可信度高，可满足本次

调查工作需要。

4 现场踏勘
本次调查现场踏勘主要内容包括：①地块周边环境现状、

环境敏感目标和环境影响因素。主要针对地块内及周边区域

的环境、敏感受体、构筑物及设施、现状等进行现场勘查、

观察并记录地块污染痕迹。②地块内是否存在疑似污染源，

有无不明固体废物、有无地下管线、有无渗坑、有无腐蚀和

污染痕迹、有无特殊气味等异常情况。

通过现场踏勘，地块内未发现罐槽、管线、不明固体和

液体，未发现三废泄露与排放情况。地块周边 1 公里范围内

未发现污水处理和排放系统和危化储存和治理设施。

5 人员访谈
为印证收集到各类资料，进一步查证在调查和踏勘过程

中存疑的问题，本次调查对了解地块情况的各类人员进行了

访谈，主要有：原土地使用者、地块周边居民、施工单位项

目经理、郑东新区建设环保部门、国土资源部门、办事处和

郑东新区农村工作办公室工作人员等 13 人。另外，为进一

步提高人员访谈内容的可信度，对访谈中涉及共性的核心问

题进行了梳理统计（见表 1）。

从访谈核心问题一致性分析表可以看出，访谈所提及的

问题答案具有高度一致性，可以清晰判断各线索是否采信。

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结果基本一致，可为调查提供有力支撑。

6 污染识别
6.1 地块内污染识别

调查地块内部现状为空地和废弃鱼塘，历史上主要为鱼

塘和果园，无工业企业。通过人员访谈了解，村民鱼塘养殖

和果园种植过程较为科学规范，现场踏勘也未发现有堆放垃

圾和散发异常气味等受污染特征，故认为地块内土壤受到污

染的可能性较小。

6.2 地块周边污染识别
根据地块周边历史存在企业的生产情况，确定可能存在

的特征污染物（源）主要为魏河、居民生活场所产生的污水、

生活垃圾，奶牛场病死牛和排泄物，彩条布厂产生的废气废

水，某动车组运用所产生的废弃物等。

根据郑州市生态环境局公布的《2021 年 12 月份郑州市

城市河流水质排名》（见表 2），魏河水质达到Ⅲ类水质，

水质良好。此外，调查地块周边一定区域内浅层地下水之上

普遍有一层粉砂质黏土，该层渗透系数仅为 0.00008 m/d，

在局部可视为相对隔水层，且魏河河底位于该层之上。因此，

认为魏河与本区浅层地下水水力联系较弱，在历史上和当前

通过浅层地下水影响本地块土壤的可能性较小。

根据现场踏勘和人员访谈结果，地块周边居民生活场所

产生的污水和生活垃圾均交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无疑

似污染区域和特征污染物。

某奶牛场主要从事奶牛养殖，产品主要为奶牛原奶。生

产过程中固体废物主要为病死牛和沉淀池沉渣，据访谈人员

描述病死牛被外地人私自购买，沉渣定期清理用于肥田；废

表 1 访谈核心问题一致性分析表

序号 问题
问题涉及人数

（人）
是 / 不清楚 / 否（人） 访谈结果 是否采信

1
本地块及周边地块历史上是否存在工业企业？是否为

某彩条布厂？
7 7/0/0 存在 是

2 本地块周边是否发生过化学品泄漏事故或污染事故？ 3 0/1/2 否 是

4
本地块内是否检出农作物重金属或有机物含量超标的

情况？
4 0/0/4 否 是

5
本地块内土壤是否曾受到过污染或闻到过土壤散发的

异常气味？
13 0/0/13 否 是

6 本地块地下水是否曾受到过污染？ 5 0/2/3 否 是

7 本地块是否有堆放或填埋过垃圾或危害品？ 10 0/0/10 否 是

8 本地块内是否有填埋管线或排放沟渠？ 9 0/1/8 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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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主要为挤奶厅冲洗废水及奶牛排泄物，经流沉淀池后排入

魏河；无废气产生。无疑似污染区域和特征污染物。

某彩条布厂主要将彩色聚乙烯颗粒经清洗热熔后编织成

彩条布。生产过程中无固体废物产生；废液主要为冲洗彩色

聚乙烯颗粒产生的废水，经厂房内污水处理设施处理后排入

魏河；无废气产生。无疑似污染区域和特征污染物。

某动车组运用所主要担负联调联试试验动车组、动车组

的检修和随车乘务工作。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

办公、生活场所产生的生活垃圾，交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

废液主要为生活、办公污水，由污水管网汇集至污水厂处理；

无废气产生。无疑似污染区域和特征污染物。

7 土壤 XRF 和 PID 快速检测
为排除不确定因素，辅助验证判断结论，本次调查采用

XRF 和 PID 对土壤样品重金属及挥发性有机物进行现场快

速检测。依据《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5]，

本次快速检测采用系统随机布点法，地块内设置 6 个快检点

位，地块外设置 2 个快检对照点位，取未扰动过的表层土壤

进行快速检测，取样深度为 0~0.2 m。检测因子为：砷、总铬、

铜、铅、汞、镍、VOCs（见表 3）。

从现场快速检测结果一览表（表 3）可以看出，检测指

标中砷、铜、铅、汞、镍均有不同程度检出，但检出数值

均低于 GB36600—2018《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

风险管控标准（试行）》[6] 第一类用地筛选值；总铬检出数

值为 31~64 mg/kg，低于《河南省主要元素的土壊环境背景

值》[7] 中总铬 34.5~91.9 mg/kg 的范围；VOCs 检出数值介

于 0.466~0.566 ppm，低于 GB36600—2018 标准中第一类用

地挥发性有机物筛选值。

XRF 和 PID 检测结果表明调查地块内土壤环境质量处

于可接受水平。

8 调查分析
8.1 一致性分析

本次调查一致性分析是从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

谈三个方面进行关联性、一致性分析。主要从地块用途变化

情况，地块内是否有工业企业，是否发生过环境污染事故，

是否堆存危化废物，以及地块周边情况等方面来比对（见

表 4）。

从上表可以看出，围绕地块用途以及是否污染等核心问

题，资料收集、现场踏勘、人员访谈三个方面收集到的信息

基本一致。因此，得出地块土壤历史上未受到污染的结论是

可信的。

表 2 2021 年 12 月份魏河水质指标一览表

断面名称 pH（无量纲） 溶解氧（mg/L）
化学需氧量

（mg/L）
氨氮（mg/L） 总磷（mg/L） 断面综合指数 水质类别

魏河入贾鲁河处（南侧老

河道）
8.78 7.2 17 0.246 0.06 2.98 Ⅲ

魏河中州大道处 8 8.3 8.2 0.6 0.033 2.28 Ⅲ

表 3 现场快速检测结果一览表

采样点位
深度

（m）

PID 快检数据

（ppm）
XRF 快检数据（ppm）

VOCs 砷 总铬 铜 铅 汞 镍

C1 0.2 0.506 5 nd nd 15 nd 8

C2 0.2 0.466 1 nd nd 10 7 3

C3 0.2 0.488 7 64 8 12 nd 39

C4 0.2 0.514 8 64 9 9 6 11

C5 0.2 0.566 5 60 13 11 3 nd

C6 0.2 0.526 6 58 16 8 8 10

DZ1 0.2 0.52 4 38 3 12 nd 3

DZ2 0.2 0.56 12 31 17 7 8 nd

设备检出限 / 1 1 1 1 1 2

评价标准 / 20 / 2000 400 8 150

是否超标 / 否 / 否 否 否 否

注：nd 表示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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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调查结束合理性分析
根据《郑州市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工作指引（试

行）》（郑环办〔2021〕97 号）（以下简称《工作指引》），

调查地块由农用地变更为住宅、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的，地块调查原则上以污染物识别为主。在本次调查中，《工

作指引》中所列的 8 项污染物识别内容均判别为否，且地块

及其周边无可能的污染源，因此，本次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可

在第一阶段结束。

8.3 不确定性分析
本次调查主要通过搜集资料、现场踏勘、人员访谈等多

个角度来获得本地块相关信息，但在实际调查中，由于地块

历史现状距离现状时间较远，如地块周边关于某奶牛场的建

设和拆除时间、某彩条布厂的生产时间等在调查过程中存在

些许差别。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采取多次走访周边村民，尽

量核实详尽，但上述问题的少量偏差不足以影响判断地块的

污染状况。

9 结论和建议
9.1 结论

本次第一阶段污染状况调查所收集的资料、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情况以及土壤快速检测结果表明，本地块及周围区

域在当前和历史上均无可能的污染源，地块的环境状况可满

足二类居住用地要求。第一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活动结

束，可以进行下一步开发。

9.2 建议
在后续地块开发利用过程中，应密切注意施工过程，一

旦发现土壤或地下水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相关作业，采取

有效措施确保环境安全，并及时报告当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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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核心线索调查信息一致性分析表

关注的问题 资料收集 现场踏勘 人员访谈 可采集信息

地块历史用

途情况

2003—2012 年主要为鱼塘和

果园，2013 年之后主要为基

本荒地

地块无被污染与腐蚀迹象，

土壤无异常颜色或气味

1995 年之前为耕地，之后

为鱼塘，2012 年村落拆迁

后基本荒置

1995 年之前为耕地，之后为鱼

塘，2012 年村落拆迁后基本

荒置

企业生产经

营情况

地块内不存在相关工业企业

活动

地块内未见相关工业企业

活动

地块内不存在相关工业企业

活动

地块内不存在相关工业企业

活动

地块环境污

染事故
无地块环境污染事故记录 未发现 未发生 无地块环境污染事故记录

地块内暗沟、

地下管道
地块内无暗沟、地下管道 未发现 无 地块内无暗沟、地下管道

外来堆土或

固体废物
未发现 未发现 无 无

地块周边污

染源

地块周边 1 km 范围内历史上

及现状均无化工厂、农药厂、

冶炼厂、加油站、化学品储罐、

固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

毒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动

地块周边 1 km 范围内历史

上及现状均无化工厂、农药

厂、冶炼厂、加油站、化学

品储罐、固体废物处理等可

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

或活动

地块周边 1 km 范围内历史

上及现状均无化工厂、农药

厂、冶炼厂、加油站、化学

品储罐、固体废物处理等可

能产生有毒有害物质的设施

或活动

地块周边 1 km 范围内历史上

及现状均无化工厂、农药厂、

冶炼厂、加油站、化学品储罐、

固体废物处理等可能产生有毒

有害物质的设施或活动


